
學生畢業條件及畢業資格審查作業要點 

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各學士班訂定之畢

業條件應包括下列

各項： 

(一 )最低畢業總學分

數。 

(二 )校訂共同必修課

程。 

(三 )系訂必修專業課

程。 

(四)採認系外選修學分

數（至少16學分；

符合核發修畢師資

職前教育證明書之

師資生，前述採認

系外選修學分數包

含教育專業課程至

少7學分）。 

(五)體育及軍訓(含護

理)必選修均不列

入畢業學分計算。 

(六)全校共同課程得否

採認為系外選修學

分數。 

(七)依學則規定之畢業

門檻條件。 

各系自審之其他條件。 

三、各學士班訂定之畢

業條件應包括下列

各項： 

(一 )最低畢業總學分

數。 

(二 )校訂共同必修課

程。 

(三 )系訂必修專業課

程。 

(四)採認系外選修學分

數 （ 至 少 16 學

分）。 

(五)體育及軍訓(含護

理)必選修均不列

入畢業學分計算。 

(六)全校共同課程得否

採認為系外選修學

分數。 

(七)依學則規定之畢業

門檻條件。 

各系自審之其他條件。 

為利教育專業課程學分

納入學系所畢業學分，

修正第3點第4款規定，

將教育專業課程學分納

入外系選修學分數計

算。 


